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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承辦人：游慧君

電話：27208889/1999轉6393

傳真：02-27593365

電子信箱：edu_phe.18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0304290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北市公私立中小學親山近水教育活動總實施計畫及4項子計畫各1份 

(15272729_1103042907_1_ATTACH1.odt、15272729_1103042907_1_ATTACH2.

odt、15272729_1103042907_1_ATTACH3.odt、15272729_1103042907_1_ATTACH4.

odt、15272729_1103042907_1_ATTACH5.odt)

主旨：檢送修正之「臺北市公私立中小學親山近水教育活動總實

施計畫」1份，請各校鼓勵師生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自96年起推動親山教育，訂有「臺北市公私立中小學

親山教育活動實施計畫」，為配合推動市府「臺北大縱

走」及本局110年「校園心理健康年」政策，修正實施計畫

名稱為「臺北市公私立中小學親山近水教育活動總實施計

畫」，並增訂4項子計畫，申請內容概述如下：

(一)子計畫1：臺北市國中會考後畢業微旅行及自主學習實施

子計畫

１、實施對象：臺北市109學年度公私立國中畢業生。

２、實施期程：國中會考結束起至結業式止。

３、申請方式：請各校於110年5月7日前將申請計畫及經費

概算表核章正本，以聯絡箱（085）方式寄送環教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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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。

(二)子計畫2：臺北市高中職新生始業式及新生訓練創新戶外

教育實施子計畫

１、實施對象：臺北市110學年度公私立高中職新生。

２、申請方式：請各校於110年5月31日前將申請計畫及經

費概算表核章正本，以聯絡箱（085）方式寄送環教中

心。

(三)子計畫3：「藝術GoGoGo~臺北大縱走生態美學」攝影及

明信片徵選實施子計畫

１、實施對象：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生。

２、活動時間：即日起至110年12月4日。

３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0年10月8日止檢附活動報名

表、著作權轉讓同意書及作品親送或掛號郵寄至臺北

市文山區永建國小學務處（116005臺北市文山區木柵

路一段311巷1號）。

(四)子計畫4：臺北市公私立中小學臺北大縱走跨域學習實施

子計畫

１、實施對象：本市公私立中小學教職員工生。

２、實施期程：即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。

３、申請方式：請各校於110年6月30日前檢附申請表及經

費概算表向環教中心提出申請。

二、各校積極推展親山近水教育者，可依旨揭計畫額度予以獎

勵，請各校鼓勵師生踴躍申請，善用本市自然資源，以豐

富學生學習歷程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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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15


